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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預期修業時間
本所碩士生修業時間約二年半至四年，此處以平均值三年來計算

	時間
	建議修業進度

	第一學年
	0.先修「臺灣史」4學分
1.完成必修課程
上學期：「臺灣文學史專題討論(上)」、「文學理論與文學研究方法」
下學期：「臺灣文學史專題討論(下)」、「臺灣語言概論」
2.完成選修科目6學分
3.獲得學術論文發表規定1點
4.完成參與學術活動每學期各3點

	第二學年
	0.確定論文指導教授
1.完成選修科目10學分
2.完成一項語言能力要求
3.獲得學術論文發表規定1點，與第一學年合計2點

	第三學年
	1.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審查（上學期）
2.完成一項語言能力要求
3.通過學位論文考試（下學期）



二、定期進度評估
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初：導師晤談
第一學年第二學期末：所長晤談
第二學年第一學期末：指導教授（或導師）晤談
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末：課程委員會晤談
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末：指導教授晤談
以下若有延長就讀年限之事宜，視學生修業狀況，由學術委員會、課程委員會於學期末分別晤談。

